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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6

月

28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会议应到董

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股权转让及债权转移协议之补充协议》。

表决结果：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

详见同时刊登的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特此公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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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对外投资概述

1

、

2007

年

10

月

23

日，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酒鬼

供销公司）与上海恒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恒元公司）签订了关于湖南利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湖南利新源公司）的《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经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湖南利新

源公司审计，出具了万会业字（

2007

）第

1311

号审计报告，

2007

年

9

月

30

日止该公司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为

9,810,074.52

元，以此为依据，上海恒元公司应向本公司及酒鬼供销公司支付股权转让款

8,240,462.60

元人

民币。 （

1

）关于股权转让：上海恒元公司受让本公司享有的湖南利新源房公司

74%

股权，同时受让酒鬼供销公

司享有的湖南利新源公司

10%

股权；（

2

）关于债务转移：通过此次股权转让，变为本公司拥有上海恒元公司

91,

759,537.40

元的债权，自协议生效之日起由上海恒元公司向本公司偿还，同时上海恒元公司即享有对湖南利

新源公司相应数额的债权。 此外，本公司仍拥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23,917,605.87

元债权。 本公司

2007

年

10

月

2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

29

次会议及

2007

年

11

月

9

日召开的

2008

年度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相关信息于会议次日公告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咨询网站上。

2

、《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已部分履行，上海恒元公司于

2007

年

11

月

14

日以银行电汇方式向本公

司支付人民币

50,000,000.00

元（其中：支付本公司股权转让金

4,022,130.55

元；支付酒鬼供销公司股权转让金

981,007.45

元；代湖南利新源公司偿还本公司债务

44,996,862.00

元）。 湖南利新源公司股东变更已经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变更登记，本公司现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49%

的股权，上海恒元公司现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51%

的

股权。

3

、

2009

年

6

月

25

日，本公司、上海恒元公司、湖南利新源公司在湖南省长沙市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及债

权转移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方同意终止《股权转让及债务转移协议》，约定对未履行部分不再履行

,

并对已履

行部分作适当处理。

4

、

2009

年

6

月

28

日，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权转让及债权转移协议之补充

协议》，本协议经合同三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无需经过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或政府有关

部门批准。

5

、本次交易未购成关联交易。

6

、 由北京亚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湖南利新源公司出具了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 （京亚评报字

[2009]

第

045

号），确定湖南利新源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875.01

万元；由万隆亚洲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万亚会业字

[2009]

第

53

号审计报告，湖南利新源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净资产为人民币

8,653,416.77

元。

二、交易对方介绍

上海恒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7

月

7

日，公司住所为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00

号

502C-3

室；法定代表人：单升元；注册资本

4000

万元人民币，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单升元先生，占公司总股份的

70%

。 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均除经纪）、财务咨询、企业营销策

划、企业形象策划、实业投资（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三、投资基本情况

1

、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湖南利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注册地：长沙市韶山北路

139

号湖南文化

大厦

12A05

室；法定代表人：单升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筹建房地产开发项目，法律、行政法

规和政策允许的建筑材料的生产、销售。 目前，本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49%

的股权，上海恒元公司持有湖

南利新源公司

51%

的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75%

的股权，上海恒元公司持有湖南

利新源公司

25%

的股权。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湖南利新源公司总资产为

12885.64

万元、净资产为

865.34

万元、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98.5

万元；截止

2009

年

3

月

31

日，湖南利新源公司总资产为

12870.64

万元、净资产为

850.34

万元、营业收入为

0

元、净利润为

-15

万元。

2

、出资方式：以货币资金出资，所需资金为自有资金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上海恒元公司、湖南利新源公司在湖南省长沙市签署了《关于股权转让及债权转移协议之补充协

议》，一致同意终止原三方签署的《股权转让及债权转移协议》，并就终止协议、湖南利新源公司股权转让、债权

转移和土地开发等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1

、三方同意终止《股权转让及债权转移协议》，未履行部分不再履行

,

已履行的部分

,

作如下处理：

（

1

）上海恒元公司应在开发土地拆迁完成后支付本公司的股权转让款及转移债权款人民币

50,000,000.00

元（其中：本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33%

股权的股权转让款人民币

3,237,324.60

元，以及转移债权款人民币

46,762,675.40

元）不再支付。

（

2

）本公司不再转让应转让的湖南利新源公司

33%

股权给上海恒元公司。

（

3

）上海恒元公司同意将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的

26%

股权，根据万隆亚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万亚会

业字

[2009]

第

53

号审计报告（以下简称

"

审计报告

"

）， 湖南利新源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人民

币

8,653,416.77

元为依据计算，以人民币

2,249,888.36

元的价格转让给本公司；本公司同意受让该股权，并于

本补充协议生效后七日内支付股权转让款；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股权转让合同》双方依据本条款另行签订，

两份合同有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转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75%

的股权，上海恒元公

司持有湖南利新源公司

25%

的股权。

（

4

）本公司同意将上海恒元公司代湖南利新源公司偿还的部分转移债权款人民币

24,000,000.00

元，于本

补充协议生效且股权过户完成后返还给上海恒元公司；返还后，上海恒元公司方仍拥有湖南利新源公司债权

人民币

20,996,862.00

元。

2

、股权转让完成后，湖南利新源公司董事、监事和总经理安排如下：（

1

）湖南利新源公司董事会由五名董

事组成，其中本公司委派

3

名，上海恒元公司委派

2

名；（

2

）湖南利新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和财务总监由

本公司委派；（

3

）湖南利新源公司监事和总经理由上海恒元公司委派。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

、

2007

年底至今，受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放缓影响

,

上海恒元公司经营状况不佳，目前资金周转困

难，只能将拆迁和投资开发的时间后延

,

且无法预计延后的时间。 而湖南利新源公司所拥有的位于湖南省长沙

市雨花区长沙大道南侧的土地（长国用

[2007]

第

031671

号、长国用

[2007]

第

058388

号）开发工作，因涉及拆迁、

征地补偿等历史遗留问题，加上上海恒元公司资金不能到位

,

工作进展缓慢。 按照土地出让合同，该土地开发

应于

2009

年

11

月

30

日前动工，否则，会有缴纳土地闲置费甚至被政府无偿收回的风险。 若土地被政府无偿

收回，将给各方均造成巨大损失。

2

、湖南利新源公司所拥有的土地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黎托乡长沙大道（原雨花大道）大桥村段南侧（即体育

新城），该土地已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性质为国有出让，用途为住宅用地，证载有效使用面积为

28,821.47

平方

米（合

43.232

亩）。 该地块北边与商贸中心区三湘、南湖、高桥、马王堆等大型商贸市场相连；西边与东塘商圈

相通，东边依傍浏阳河风光带；距此不足

500

米处即为京珠高速和机场高速入口，紧邻城市环线可通往周边城

市，通过主干道长沙大道可直达城市中心；距此不足

2

公里（位于黎托）即为将在

2009

年底前建成通车的武广

客运专线新长沙火车站，这将成为长沙向外辐射新的重要客运枢纽，有利于促进

"

泛珠三角

"

大融合和

"

武广沿

线都市圈

"

的形成；长沙地铁

2

号线体育新城站今年开工建设，

2

号线东西走向，沿五一大道横贯长沙城区，连

接汽车西站和武广新客站两大交通枢纽，是城区最主要的地铁干线。 在此背景下，体育新城板块的区位优势、

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体育新城将是一个集体育、文化、休闲、娱乐、居住、经营商贸于一体的新城区。 目前，该区

域国际化城区形象日益成型，云集了众多知名开发商的明星楼盘，已成为目前长沙市最具口碑的高品质楼盘

聚集地之一，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和升值空间。

本次交易对本公司以前年度经营成果未产生影响， 预计对本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绩也不构成重大影响。

本次交易后由本公司直按控股湖南利新源公司并自主开发土地，有利于及时化解目前湖南利新源公司面临的

经营风险，盘活本公司现有土地资源，拓宽企业盈利渠道，维护上市公司和广大股东的利益。

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年 6�月 29 日

股票简称
：

丰原生化 股票代码
：

000930� � � � �

公告编号
：

2009- 022

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2009

年

6

月

26

日，中国粮油控股有限公司（下称

"

中粮控股

"

）召开董事会讨论行使从中粮集团有

限公司（下称

"

中粮集团

"

）购买相应股权的选择权和优先购买权事宜，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告：

1

、中粮控股是中粮集团控股的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公司，股票代码

0606

。 中粮控股在

2007

年

3

月

21

日上市前曾与中粮集团签订了不竞争协议， 主要内容为中粮集团除包括丰原生化在内的五项保

留性业务外，保证不从事与中粮控股有竞争性的业务。对于包括丰原生化在内的五项竞争性业务，中粮

控股享有从中粮集团购买相应股权的选择权和优先购买权。中粮控股独立董事审阅中粮控股是否行使

相应购买期权的会议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如购买期权开始生效的第五年独立董事仍做出中粮控股不

行使该购买期权的决定，中粮集团应在六个月内将相应股权转卖给非关联的第三方。 相关于丰原生化

的选择权已于

2007

年

4

月

3

日起生效。

2

、中粮控股于

2009

年

6

月

26

日召开董事会，考虑到丰原生化业务的整体盈利能力较中粮控股现

有的生化业务低，丰原生化尚未剥离非主营业务资产，还需剥离相关资产以专注于主营业务发展，因此

中粮控股董事会决定不会于选择权生效的下一年之前（即

2010

年

4

月

3

日）行使选择权，但没有决定

于日后绝对不行使选择权。

3

、其他情况说明

目前，中粮集团及中粮控股对于整合丰原生化均无其他考虑或安排，公司将积极关注此事项的进

展，并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生物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
：

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１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年度报告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披露

２００８

年年报时，因提交文档的格式转换错误，无

法将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０９

】 第

１１０９

号） 中的附表

－－

《上市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上

网，现将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更新后上网（详见“巨潮资讯网”）。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汇总表》中显示存在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

金占用

１１７

，

７８４

，

７４３．１１

元，具体占用明细如下（单位：元）：

资金占用方名称 占用方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余额

云南楚雄思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３

，

２２５

，

０４８．８１

云南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云南亚太矿冶环保产业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云南铜兴工贸有限公司 同受最终控制方控制

８７

，

５０９．３３

云南铜业新星锌合金有限公司 受母公司重大影响

７５

，

１４９．７６

昆明西山有色金属科技开发公司 受本公司重大影响

１７

，

６９７

，

３０５．４４

云南易门经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受子公司重大影响

３

，

９０２

，

６３４．８０

易门致远机电工贸有限公司 受本公司的子公司重大影响

１

，

６５４

，

４０９．５７

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受本公司重大影响

７

，

４８５．４０

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小计

１１７

，

７８４

，

７４３．１１

自发现本公司存在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情况后，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云南省证券监督管理局

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清理工作进行了联合督办。 本公司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认真清理，力

争将发现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在最短的时间内处理完毕。 现将处理情况说明如下：

一、云南楚雄思远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楚雄思远投资公司（以下简称“思远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云

铜集团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与赤峰市喀喇沁旗人民政府和赤峰市喀喇沁旗开源矿产有限公司签订了

《喀喇沁旗煤碳详查地质成果转让合同》。合同签订后，思远公司以云铜集团子公司的身份履行此合同。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由于思远公司刚成立不久，流动资金不足，无力支付此笔大额款项，因此，与云南

楚雄矿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楚雄矿冶”）签订了《“喀喇沁旗煤碳详查地质成果转让合同”履行权

益转让协议》。 根据协议， 思远公司将 《喀喇沁旗煤碳详查地质成果转让合同》 履行权益以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的价格转让给楚雄矿冶。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云南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对楚雄矿冶进行云南铜业定

向增发财务报表审计，对该笔业务提出异议，认为：“此笔款项虽已支付，但无相关的喀喇沁旗煤碳详查

地质成果、探矿证书、采矿证书，构不成实质投资行为，不能装入到上市公司，楚雄矿冶与思远公司签订

的转让协议无效，应向思远公司收回款项。 ”楚雄矿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收到思远公司支付的款项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 但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楚雄矿冶通过银行又将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款项支付给思远公

司，楚雄矿冶对思远公司应收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 至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表披露时，仍然无法确定该投资事

项。 本公司就此事与云铜集团进行沟通，云铜集团严格遵守有关上市公司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

相关规定，对思远公司的行为及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通报批评，并敦促思远公司在

１

个月内将该笔投资

款项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楚雄矿冶。

处理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楚雄矿冶已全额收到思远公司归还的现金

８５

，

６３５

，

２００．００

元。

二、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云铜锌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云铜锌业”）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３

，

２２５

，

０４８．８１

元。 此款为云铜锌业提供给本公司的原料在后期品质复检时发现品质差异，本公司应对其收回原来已

经支付的原料款。因该事项正在仲裁过程中，经双方协商，同意用云铜锌业后期提供给本公司的原料应

付款冲抵，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内全部冲抵完毕。

处理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云铜锌业占用本公司的

３

，

２２５

，

０４８．８１

元，以“其他应收款”

２

，

８５９

，

４２７．６１

元和应付该公司的原料款“应付账款”进行对冲，同时将原料采购时多抵扣的进项税

３６５

，

６２１．２０

元转出。

三、云南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铜业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勘查开发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此款项是勘查开发公司为本公司提供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服务，按工作进度本公司向其

预付的评估服务费，但因勘查开发公司未能及时开具发票结算而形成的挂账。该业务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份由矿产资源勘查公司开具发票后结清。

处理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勘查开发公司已将发票开具给本公司。

四、云南亚太矿冶环保产业公司

云南亚太矿冶环保产业公司 （以下简称 “亚太矿冶”）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此款项为

２００８

年亚太矿冶购买易门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门铜业”，该公司为本公司的子公

司）烟灰、领用易门铜业材料以及应付易门铜业水电款项所形成的挂帐。由于亚太矿冶主要产品电积铜

可作为易门铜业的基本生产原料，经协商，用其对易门铜业销售产品电积铜的货款抵减该部分款项。根

据易门铜业与亚太矿冶在年初签订的电积铜购销合同（编号：

ＹＴＤＪＴ－ＹＴ－０９－０１

），合同规定亚太矿冶在

２００９

年

５－１２

月内向易门铜业提供电积铜

６０

个金属吨。 （按现行市价预计， 价值约为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因此，亚太矿冶所欠货款不存在坏账风险。 易门铜业计划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底前清理完毕。

处理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易门铜业已全额收到亚太矿冶归还的现金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五、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

德钦盈科矿冶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钦盈科”，该公司为云铜集团控股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

用资金余额为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此款项是由于德钦盈科没有流动资金，向德钦维科矿山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迪庆矿业的子公司）借款所发生。 德钦盈科计划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底以现金方式

偿还。

处理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德钦维科矿山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已全额收到德钦盈科归还现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六、云南铜兴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铜兴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兴工贸”）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８７

，

５０９．３３

元。此款是

铜兴工贸提供的原料出现品质差异扣下的款项。现因铜兴工贸已申请注销，正在办理清算，无法收回款

项，本公司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内做坏帐核销。

处理情况： 铜兴工贸现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其注销公告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在相关媒体上刊

登。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已对铜兴工贸的“其他应收款”

８７

，

５０９．３３

元进行坏账确认，同时将原料

采购时多抵扣的进项税转出。

七、云南铜业新星锌合金有限公司

云南铜业新星锌合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星锌合金”）

２００８

年期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７５

，

１４９．７６

元。此款是由于新星锌合金与本公司共用供水、供电、供气管网，本公司统一对外支付后，定期与新星锌

合金结算使用费，在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时点上为应收款。

处理情况：由于该业务是滚动的、周期性决算，待供电、供水部门发票开具后即可结清。

八、昆明西山有色金属科技开发公司

昆明西山有色金属科技开发公司 （以下简称 “西科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１７

，

６９７

，

３０５．４４

元。 西科公司是云南冶炼厂于

１９９３

年开办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注册资金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云南冶炼厂破产关闭后，西科公司交由本公司委托管理，委托管理后本公司仍按照市场定价原则提

供西科公司生产所需原料，并提供冶炼烟尘综合回收技术服务。

２００８

年西科公司改制为云铜集团的全

资子公司。在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期间，西科公司未向本公司上缴过托管收益。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本公司决定

以技术服务费的方式一次性收取

３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服务费。因西科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资金紧张，不能一次

性支付该笔资金， 至

２００８

年末尚有余额

１７

，

６９７

，

３０５．４４

元 （其中

１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为技术服务费，

１９７

，

３０５．４４

元为水电费）未能支付。

处理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本公司已全额收到西科公司技术服务费

１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剩余的

１９７

，

３０５．４４

元为水电费，该业务是滚动的、周期性决算，待供电、供水部门发票开具后即可结清。

九、云南易门经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易门经一工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易门经一”）

２００８

年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３

，

９０２

，

６３４．８０

元。 该笔欠款的形成，一是由于易门经一向玉溪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矿业”，该公司为本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借款，二是易门经一长期委托玉溪矿业为其加工铜矿石，玉溪矿业对其收取加工

费，由于结算及付款时间等因素形成该项挂账。

处理意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玉溪矿业已全额收到易门经一归还的现金。

十、易门致远机电工贸有限公司

云南易门致远机电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致远公司”）

２００８

年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１

，

６５４

，

４０９．５７

元。此款项的形成是由于致远公司长期向玉溪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玉溪矿业”）销售备品备件及提

供设备维修等服务，但结算单据传递滞后等因素，向致远公司采购的部分备件已结算但相应单据还未

做账务处理。

处理意见：本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单据的传递速度，及时入账，尽量减少往来款余额。

十一、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公司

昆明云铜电工器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铜电工器材”）

２００８

年末占用资金余额为

７

，

４８５．４０

元。

此款的形成是由于云铜电工器材与本公司共用供水、供电、供气管网，本公司统一对外支付后，定期与

云铜电工器材结算使用费，在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时点上为应收款。

处理情况：由于该业务是滚动的、周期性决算，待供电、供水部门发票开具后即可结清。

目前，本公司已顺利完成了全部

１１７

，

７８４

，

７４３．１１

元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清理工作。 在今后的生

产经营中，本公司将进一步规范管理，严格执行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件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杜绝大

股东及关联方违规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行为发生，以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７８

证券简称
：

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３２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邮件方式发出，表决截止日期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会议应发出表决票

１１

份，实际发出表决

票

１１

份，在规定时间内收回有效表决票

１１

份，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通

过了如下决议：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散云南铜业铜

材有限公司的议案》。

云南铜业铜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铜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是以生产电工用铜线坯、接触

导线铜银合金线坯、铜锡合金线坯为主的铜加工企业。 铜材公司注册资本

４

，

５００

万元，其中：云南铜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出资

４

，

２６５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９４．７８％

；昆明金辉房地产开发公

司出资

１５０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３．３３％

；云南铜兴工贸有限公司出资

５０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１．１１％

；

自然人股东杨志兵、郭建立、吴予才、郑伟俊、赵大军等共同出资

３５

万元，占总出资额的

０．７８％

。

为进一步优化本公司的股权结构，压缩管理层次，减少关联交易，集中优势资源和优良资产，充分

发挥企业整体优势，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本公司决定解散铜材公司，并提请铜材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待铜材公司股东大会形成解散决议，清算完毕，注销其法人资格后，本公司将组建加工分厂，利用

本公司的铜材加工生产线设备组织生产，以确保本公司目前铜线坯产品市场的占有率。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

赛迪传媒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１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２

日以邮件和传真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本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以现场表决形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

事

９

名，实际参会

７

名，委托出席

２

名，贾轶峰独立董事、郭国庆独立董事因工作原因不能参加会议，委托蒋

力独立董事代为表决。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会议决议内容如

下：

一、《关于更换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持有公司股份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的

２５．５８％

。 公司董事会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同意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提名卢山先生、赵泽明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聘任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刘保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三、《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聘任瞿佳女士为公司董事会

秘书。

������瞿佳女士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５５８３９９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５５８３３３

�����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５５８３５５

０１０－８８５５９８７５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５５８３６６

四、《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同意提名张秋生

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议案一至议案四发表意见如下：

１

、我们对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提名的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及聘任的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

履历进行了审查，未发现存在《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规定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

２

、本次董事会相关人员的提名方式、聘任程序合法，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我们同意提名卢山先生、赵泽明先生为董事候选人；同意聘任刘保华先生为总经理、同意聘任瞿佳女士

为董事会秘书；同意提名张秋生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五、《提议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以

９

票赞成，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通过了《提议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提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案一及议案四。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附：相关人员简历

卢山，男，

１９７２

年

５

月出生，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 历任中国计算机报社副总

编、 常务副社长兼总编，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公司总经理。 卢山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联关

系，现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截至目前，卢山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赵泽明，男，

１９５８

年

１１

月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工业财务会计专业。 历任电子工业部办公厅财务处

会计、助理会计师、会计师；中国电子工程建设开发公司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副主任；电子信息中心财务处处

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审计处、财务处、企管处、人事处处长。赵泽明先生与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关

联关系，现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人事处处长。 截至目前，赵泽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张秋生，男，

１９６８

年

８

月出生，毕业于北方交通大学运输经济专业，博士，中共党员。 中国注册会计师、中

国注册税务师。其科研成果荣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铁道部科技进步四等奖，第七届詹天佑铁道科学

技术奖等。 历任北方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副教授、教授。 现任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张秋

生先生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目前，张秋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刘保华，男，

１９７４

年

５

月出生，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博士。 历任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高级研究员、副总

裁，中国计算机报社副总编，中国电脑教育报社常务副社长兼执行总编，中央党校《学习时报》社研究中心主

任，中国计算机报社执行总编，中国计算机报社常务副社长兼总编，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刘保华先生不在公

司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企业担任职务；截至目前，刘保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瞿佳，女，

１９６４

年

６

月出生，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高级经济师。 曾任

中国电子报社人事处副处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人事处副处长。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任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监事、第七届监事会监事。现任本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人力资源部总监。瞿佳女士不在公司控股股

东及其关联企业担任职务；截至目前，瞿佳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

赛迪传媒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０２２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２００９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６６

号赛迪大厦

１７

层

３．

召集人：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因故

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

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见证律师及特邀嘉宾。

６．

选举办法：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

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二、会议审议事项

������

１

、 《关于更换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２

、 《关于增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详情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刊登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

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东需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

登记，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出席者需持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

份证，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６６

号赛迪大厦

１７

层 邮编：

１０００４８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法人股东需提交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公众股东需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

书。

四、其它事项

������

１．

会议联系方式：

０１０－８８５５８３５５

；

０１０－８８５５９８７５

２．

会议费用：食宿交通费自理。

五、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

持股数： 股东账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

委托日期：

（注：本授权委托书的复印件及重新打印件均有效）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089�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新海宜 公告编号
：

2009- 24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以邮件、书面

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并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九人，

实际出席董事九人，符合召开董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

会议由董事长张亦斌先生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与会董事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关于受让台湾倍增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新海宜电信技术有限公司

25%

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加强管理，提高公司经营效益，公司拟受让台湾倍增科技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控股子公

司苏州新海宜电信技术有限公司（下称

"

技术公司

"

）

25%

股权，受让价格为

9

万美元。 技术公司现为本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1

月

17

日，注册资本

60

万美元，法定代表人张亦斌，本公司持有

其

75%

的股权，台湾倍增科技有限公司持有其

25%

的股权。 技术公司经营范围为生产电子产品及通信

设备、电器机械、计算机配件、汽车装饰尾管及通信网络设备金属构件等机械精加工产品，销售本公司

所生产的产品。

200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0

元，实现净利润

-1,018,056.20

元，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净

资产为

5,325,607.44

元。

本次受让完成后，本公司持有技术公司

100%

股权。 鉴于技术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本公司将注销技

术公司，技术公司的所有债权、债务由本公司承继。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二、《关于转让苏州市公共信息亭有限公司

20%

股权的议案》；

鉴于苏州市公共信息亭有限公司（下称

"

信息亭公司

")

经营状况不佳，本公司为了提高经营效益，拟

转让持有的信息亭公司

20%

的股权，受让方为苏州工业园区华发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华发科

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12

月

25

日，注册资本为

1000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陆杏男，经营范围为

研究开发销售：电子产品、通信设备、电器机械、计算机软硬件；销售：日用百货、五金化工交电、针纺织

品、服装、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原料（除危险品）、工艺美术品，通信设备、电子工程的安装服务。

信息亭公司基本情况：该公司成立于

2005

年

1

月

6

日，注册资本为

2000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持有

其

20%

的股权，法定代表人为田菊明。经营范围为信息服务与咨询；接受委托代收有关费用，代办票务；

零售国内版图书、期刊、报纸；销售：电子产品、百货、文化用品、工艺品。

2008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901,

968.09

元，实现净利润

-3,979,111.10

元，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为

10,160,430.95

元。

经双方协商一致， 同意根据信息亭公司

2008

年

12

月

31

日净资产总额的

20%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

价格为人民币

2,032,086.19

元。

本公司与苏州工业园区华发科技有限公司无关联关系，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三、《关于投资建设

"

面向业务感知的下一代互联网流量控制设备

--

内容级智能流量管理系统产业

化项目

"

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顺应国家发改委

组织实施下一代互联网试商用和产业化专项，积极推进下一代互联网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以及

国家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计划的政策号召，本公司拟投资

4787

万元建设

"

面向业务感知的下一代互联网

流量控制设备

--

内容级智能流量管理系统产业化项目

"

。

具体内容详见

2009

年

6

月

30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及《证券时报》刊登的《苏州

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项目公告》。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四、《关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离职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证券事务代表姚维品因个人原因提出的离职申请，公司将尽快聘任新的证券

事务代表。 公司及董事会对姚维品女士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表示感谢。

表决结果：

9

票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

002089�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新海宜 公告编号
：

2009- 25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投资项目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投资项目概述

根据本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为进一步提高经营效益，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同时顺应国家发改委

组织实施下一代互联网试商用和产业化专项，积极推进下一代互联网向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拓展，以及

国家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计划的政策号召，本公司拟投资

4787

万元建设

"

面向业务感知的下一代互联网

流量控制设备

--

内容级智能流量管理系统产业化项目

"

。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9

票

赞成，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

"

面向业务感知的下一代互联网流量控制设备

--

内

容级智能流量管理系统产业化项目

"

的议案》。

二、投资项目主体

本项目由本公司与国家数字交换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

NDSC

） 通力合作，

NDSC

为技术提供单

位，负责研发内容级智能流量管理系统（

Intelligent Content--aware Traffic Management System

，简称

ICTMS

），本公司凭借较强的生产能力和市场优势，将该产品进行产业化，包括生产场地、生产设备、检

测设备的投入和生产资金投入、产品生产的技术转化、工艺、制造的人员投入、市场推广和售前售后技

术服务工作等。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1

、项目具体内容

本项目开发的

ICTMS

是支持

IPv4/IPv6

双栈的互联网流量管理系统， 是能用于网络精细化运营的

骨干网设备，是新一代的深度报文检测

DPI

（

Deep packet inspection

，简称

DPI

）产品。 其具备

"

固定关键

词

"

、

"

浮动关键词

"

和

"

范围关键词

"

等

"

三位一体

"

的内容级解析能力，从而能精确识别

P2P

、

VoIP

、

IPTV

和其他多媒体流量；能对

10G

速率报文进行内容级的全维识别和流控，扭转电信运营商传统的

"

管道

化

"

带宽经营模式，实现对有限带宽资源的

"

精细化

"

管理和运营。 这大大提高了网络运营商对用户和业

务的监管能力，改变运营商

"

拥塞

-

扩容

-

再拥塞

-

再扩容

"

的被动局面，最终实现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

为中心，以效率为目标的企业运营模式。

项目名称：面向业务感知的下一代互联网流量控制设备

--

内容级智能流量管理系统产业化项目。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IPv6

网络环境下业务特征库和用户行为分析模型研究、 内容级智能流量

管理系统产品样机的产业化建设、

ICTMS

系统示范应用、入网测试、应用推广等内容。

实施主体：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项目投资总额及进度

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4787

万，其中企业自有资金

3887

万元，申请国家产业化专项资助资金

600

万

元，地方配套资金

300

万元。 国家补助资金和地方配套资金主要用于设备购置安装。

该项目建设期为两年。

3

、项目的主要目标

本项目主要目标是研发一款专门为宽带网络运营商设计，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用于网络精细化运

营的设备，即内容级智能流量管理系统，并且将该系统产业化，达到生产规模在年生产内容级智能流量

管理系统

100

台以上。

四、实施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项目风险分析：

1

、技术风险

尽管我国以

IPv6

为基础的下一代互联网的应用与服务已经启动，

IPv6

核心网络设备的研制和生

产也逐步开展，特别是项目研发和建设单位在这一领域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整体上分析，我国的

高端

IPv6

网络设备仍处于初级阶段和试点阶段，在技术的深入研究和应用上存在不足。

2

、行业和市场风险

随着我国以

IPv6

为基础的下一代互联网的应用与服务成为信息产业发展的焦点，

IP

业务识别与

控制系统作为下一代互联网的核心和关键设备，市场会越来越大，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对手加入这个

行业，特别是国内外资金实力和技术力量雄厚的企业，这将使行业竞争不断加剧。

3

、企业经营风险

对于本公司来说，经营风险或者说流量管理设备产业化应用开展初期的运转负荷与成本风险是存

在的，企业的产业发展和产品的竞争力强弱，将直接影响企业流量管理设备产业化应用的成败。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制定相应风险控制方案，采取应对措施：

1

、技术风险控制

与重点科研院所建立产、学、研共建机制，不断用最新的理论和技术改善、补充、更替、置换落后的

环节与技术，始终保持一流的技术、一流的设备、一流的功能、一流的服务；建立健全企业内部的系统研

发和创新机构，及时捕捉最前沿的技术信息、市场信息，研究、开发和完善产品技术，用自主知识产权来

确保产品的先进性；定期检测设备和系统，作好维护，保证设备和系统安全运转。

2

、行业市场风险控制

企业要充分树立风险意识，要有足够的困难估计，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降低风险；要加大投资力

度，多渠道筹措资金，确保内容级智能流量管理设备的不断应用推广；要不断拓展市场网络和销售渠

道，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通过加深对市场的认识和分析，筛选并确定目标市场，加快市场网络建设，充

分利用原有的销售网络，采取灵活有效的措施，制定相应的销售策略，开拓各种销售途径。

3

、企业经营风险控制

积极推行科学管理理念，提高科学决策水平，改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断推出性能更强的产

品，提高市场占有率，走生产一代、开发一代、研究一代、储备一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同时要进一步引

进各类人才，实施人才战略，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五、结论

以

IPv6

为基础协议的下一代网络为互联网从

"

眼球经济

"

走向盈利的商业模式和共赢的价值链提

供了基础和必要的保障，缔造更大规模通信能力、更高性能、更高质量、更加可靠、安全、经济与开放的

下一代网络，打造以运营商为主体的互联网共赢产业链。 本项目符合国家电子信息产业振兴计划及相

关产业政策，项目的顺利实施将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国防与国家安全效益，项目的投资是

可行的。

六、备查文件

1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新海宜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零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８３０

证券简称
：

鲁西化工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

—

０１２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０９

年

０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０４６

，

２３３

，

３２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０７

日；

除息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０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０７

月

０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８＊＊＊＊＊＊８８

山东聊城鲁西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２ ００２＊＊＊＊＊＊７４

张金成

３ ００２＊＊＊＊＊＊４４

焦延滨

４ ００２＊＊＊＊＊＊０４

杜凤莲

５ ００２＊＊＊＊＊＊３１

于 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山东东阿县化工工业园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 陶广强

咨询电话：

０６３５－３４８１１９８

传真电话：

０６３５－３４８１０４４

鲁西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０九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２１

证券简称
：

ＳＴ

国药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３６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在武汉市武昌区亚洲贸易广场

Ｂ

座

２２

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以电子邮件或通讯方式通知全体董事及与会人员。 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５

人，董事徐进、独立

董事王学军因公出差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公司部分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夏协安先生主持，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与债务人达成债务和解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

１

）与湖北春天医药有限公司达成《债务和解协议》，同意该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本

公司偿还

８５００

万元现金，以抵偿欠本公司往来款

１１７

，

４７３

，

０４１．１４

元，其余

３２

，

４７３

，

０４１．１４

元本公司放弃不再

追究；（

２

）与武汉国药医药有限公司达成《债务和解协议》，同意该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向本公司偿还

４００

万元，以抵偿欠本公司往来款

５

，

４８６

，

８２１．４５

元，其余

１

，

４８６

，

８２１．４５

元本公司放弃不再追究。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核销的议案》。同意对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母公司部分

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单位的欠款时间很长，超过

３

年以上；或部分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单位停业、无法联

系等多种原因，经清查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共计为

１１８

，

５９０

，

９０８．６４

元进行核销处理，上述

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已全额计提了坏帐损失。

具体核销的部分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情况如下：

（一）应收帐款核销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母公司应收款合计为

１４

，

３９７

，

４７２．６２

元，本次拟核销

３

，

１４１

，

９９１．７１

元，拟核销的

部分已全额计提了坏帐准备。 拟核销情况如下：

１

、个人经销商

５３

人应收货款共计

２

，

８５８

，

８５７．９６

元，账龄三年以上，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系，按本公司会计

政策的有关规定，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拟核销；

２

、加工费尾款

３

，

９８１．７５

元， 共

８

笔，因本公司药业分公司已停产，相关业务人员已离职， 本次拟核销；

３

、以前公司员工已收到的货款

６４

，

１９３．６０

元，但因这些员工没到公司办离职手续，公司应付给这些员工

的离职补偿金也没付， 本次拟核销；

４

、其中

２１４

，

９５８．４０

元 属于账龄

３

年以上，时间长，已无法与对方取得联系， 本次拟核销。

（二）其他应收帐款核销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３１

日，母公司其他应收款合计为

５８２

，

１３６

，

８４９．８５

元，本次拟核销

１１５

，

４４８

，

９１６．９３

元，

拟核销的部分已全额计提了坏帐准备。 核销情况如下：

１

、湖北春天医药有限公司原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已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对外出售。 现经本公司与

湖北春天医药有限公司协商， 本公司同意湖北春天医药有限公司以

８５００

万抵偿欠本公司往来款

１１７

，

４７３

，

０４１．１４

元，其余

３２

，

４７３

，

０４１．１４

元本公司放弃不再追究。 上述往来款帐龄三年以上，本公司已全额计提了

１１７

，

４７３

，

０４１．１４

元坏帐准备，本次收回

８５００

万元后，公司拟对其余部分

３２

，

４７３

，

０４１．１４

元进行核销。

２

、武汉国药医药有限公司原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已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对外出售。 现经本公司与武

汉国药医药有限公司协商， 本公司同意武汉国药医药有限公司以

４００

万抵偿欠本公司往来款

５

，

４８６

，

８２１．４５

元， 其余

１

，

４８６

，

８２１．４５

元本公司放弃不再追究。 本公司已对上述往来款全额计提了

５

，

４８６

，

８２１．４５

元坏帐准

备，本次收回

４００

万元后，公司拟对其余部分

１

，

４８６

，

８２１．４５

元进行核销。

３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

年间委托山东诚创医药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沈阳华泰药物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等多个科研单位开发科研产品，后因资金短缺，使科研项目未继续下去，形

成损失，共计

１４

，

４８９

，

５５０．００

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本次核销

１４

，

４８９

，

５５０．００

元。

４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应收武汉颐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款

５３

，

９３５

，

７０９．４２

元，武汉颐和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现办公地址不详，经到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查找，该单位已多年未参加工商年检，武汉国药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帐面其他应收款

５３

，

９３５

，

７０９．４２

元，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全额核销。

５

、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间与亳州市恒辉药业有限公司等

３２

家单位形成应收款

项，账龄三年以上，经审计函证未回函，金额

８

，

８６２

，

１０７．９７

元，按本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已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本次核销

８

，

８６２

，

１０７．９７

元。

６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６

年间向恒吉印刷厂等

４６

家单位支付的包装物及印刷费共计

８５３

，

１８３．８２

元，发票未回，形成应收款项，账龄三年以上，函证未回函，按本公司会计政策的有关规定，已全额

计提坏账准备，本次核销

８５３

，

１８３．８２

。

７

、其他应收款—进项税额

２

，

１６０

，

５５７．７１

为待抵扣的进项税额，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全额核销

．

８

、其他应收款

－－－

调整

１

，

０６３

，

２７４．８４

元主要为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５

年间发生的各项费用，已全额计提坏账准

备， 本次全额核销。

９

、其他应收款—备用金

８４

，

３４６．４８

，其他应收款中个人借支

８４

，

３４６．４８

元，因这些员工已离职没到公司办

离职手续，公司应付给这些员工的离职补偿金也没付，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本次全额核销

．

１０

、其他应收款—福利费

１２

，

７５４．１０

元，属于公司以前年度少提福利形成，根据本公司会计政策已计提坏

账准备， 本次拟全额核销。

１１

、其他应收款—洪山区人民法院经济庭

２７

，

５７０．００

元，为法院执行款，账龄为三年以上，已全额计提坏

账准备，本次拟核销。

表决结果：赞成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该议案尚须提交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临时股东大

会。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特此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２１

证券简称
：

ＳＴ

国药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３７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００ 九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事宜， 现将有关临

时股东大会的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５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二、会议地点：武汉市滨湖大厦四楼会议室（武汉市武昌东湖路

３２５

号）

三、会议主要议题：

１

、审议《关于与武汉新一代科技有限公司签署借款协议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与债务人达成债务和解协议的议案》；

①

与湖北春天医药有限公司达成《债务和解协议》；

②

与武汉国药医药有限公司达成《债务和解协议》；

３

、审议《关于应收帐款和其他应收款核销的议案》；

四、出席人员：

（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请的见证律师。

（

２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３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股东均可出席会议。 股东因故不能到会，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五、会议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上午

８

：

３０－５

：

００

。

六、会议登记方法：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请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持股

清单等股权证明到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及委

托人持股清单到公司登记；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

东可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以上投票代理委托书必须提前

２４

小时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七、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按以下权限行使股东权利：

１

、对召开股东大会的公告所列第 项审议事项投赞成票；

２

、对可能纳入议程的临时提案（有

／

无）表决权；

３

、对不作具体指示的事项，代理人（可

／

不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签名（法人单位并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日期：

八、会议登记地点：武汉市武昌区武珞路

６２８

号亚洲贸易广场

Ｂ

座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编：

４３００７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７－８７６５４７６７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６５４７６７

联系人：刘彦萍 陈秀娟

九、其他事项

出席会议人员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武汉国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０九年六月二十九日

D12

200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